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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夫妻财产权法律指导》从夫妻共同财产、夫妻个人财产、夫妻约定财产、夫妻债务、离婚损害
赔偿、离婚财产分割、离婚的经济补偿与帮助、夫妻间的继承、高婚夫妻土地承包经营权及夫妻财产
制的完善等十个方面通过案情与法律结合的形式通俗易懂的阐述夫妻财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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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卫霞，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民商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甘肃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主要研究婚姻法学、民商法学，发表论文20多篇、出版专著多部。

　　康建胜，毕业于兰州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现为兰州大学法学院教师，主要从事法律史、法律文化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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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一、夫妻共同财产
1.夫妻财产制度的种类和特点是什么？

2.什么是夫妻共同财产制与夫妻分别财产制？

3.2001年《婚姻法》与修改前相比，在夫妻财产制度上有哪些变化？

4.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哪些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5.夫妻共同财产如何认定？

6.不能证明属于夫妻一方的财产，该怎么办？

7.如何处理夫妻有限产权房屋？

8.丈夫与人合伙开了一个厂子，妻子没有参与生产经营，其收入是共同财产吗？

9.夫妻一方的知识产权收益属于共同财产吗？

10.丈夫法定继承了他父亲的三间瓦房，这是丈夫的个人财产吗？

11.夫妻一方婚前财产的投资收益是否属于共同财产？

12.瞒着丈夫偷卖房，丈夫的损失妻子应该赔偿吗？

13.妻取夫款如何处理？

14.领了结婚证未举行婚礼，也未同居生活，亲友所赠的财物是共同财产吗？

15.儿子接受干爹的钱物是否属于父母所有？

16.丈夫在外打工，妻子在家操持家务没有收入，所得财产是丈夫一方的收入吗？

17.婚前完成作品，婚后所得收入是个人所有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18.这些古画是家庭共同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19.这条项链属于共同财产吗？

20.破产安置费的性质如何认定？

21.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属于夫妻共同财产吗？

二、夫妻个人财产
1.什么是夫妻个人财产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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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我国夫妻个人财产的范围有哪些？

3.其他应当归一方的财产包括哪些？

4.女昏后夫妻共同居住丈夫婚前独自盖的瓦房，离婚时妻子可否分一半？

5.丈夫被人打伤，侵权人给丈夫5万元医疗补助，妻子可以共享吗？

6.岳父指明赠与妻子的1万块钱，丈夫可以分享吗？

7.丈夫送给妻子的首饰、礼品，离婚时可否要求折价赔偿？

8.丈夫变卖婚前个人财产是否需要征得妻子同意？

9.夫妻一方在婚姻期间出租个人所有房屋的收益是否为其个人财产？

10.妻子用结婚时带来的嫁妆购买债券所得的利息，是个人财产吗？

11.丈夫瞒着妻子用自己的婚前私房钱炒股票，所得收入是个人财产吗？

12.婚前继承的祖屋是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

⋯⋯
三、夫妻约定财产
四、夫妻债务
五、离婚损害赔偿
六、离婚财产分割
七、离婚的经济补偿与经济帮助
八、夫妻间的继承
九、离婚夫妻土地承包经营权的法律保护
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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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五、离婚损害赔偿　　离婚损害赔偿制度始建于19世纪，随着历史的发展，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日
益完善并被保留了下来，如现行《法国民法典》第二百六十六条规定：“在因一方配偶单方过错而宣
告离婚的情况下，该一方对另一方配偶因婚姻解除而受到的物质上与精神上的损失，得受判处负损害
赔偿责任。
”国外离婚损害赔偿的范围，包括有损害赔偿、抚慰金和填补财产损失，有些国家甚至还包括了对财
产期待利益的赔偿。
在我国，离婚损害赔偿制度的前身是1993年11月3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
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中指出的，人民法院在审理离婚案件对夫妻共同财产的处理上，要坚
持“照顾无过错方”的原则，但由于该司法解释对“过错”的外延内涵没有界定，对具体的“照顾”
方式也没有参照的依据，因此，该原则在司法审判中难以得到真正的落实，即使“照顾”，也大多是
从人道的角度考虑，并不具有过错方承担法律责任的意义。
因此在新《婚姻法》中设立离婚损害赔偿制度是十分必要的，不仅填补了这一问题在婚姻司法实践中
无法可依的空白，而且也改变了以往将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与《民法通则》中侵权损害赔偿问题相互
混淆的混乱局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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